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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关于发布《2007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课

题指南》及受理课题申报的公告 为了繁荣发展和指导全国法

学理论研究，根据司法部《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

研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[司发通（2001）057号]（以下简

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规定，《2007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

研究项目课题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课题指南》）面向全国公

开申报。现将课题申报受理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一、

课题立项原则 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、基本纲领，

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贯彻社会主义法

治理念，保持法学理论先进性，以国家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

论和实践问题为重点，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

，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规律，研究国家经

济、社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，为国家法治建设的决策、立法

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持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。 二、

课题类别和资助经费标准 （一）课题类别 包括：重点课题、

一般课题、中青年课题和专项任务课题。 （二）资助经费标

准 1、重点课题：最终研究成果为正式出版物的，资助经费

不超过8万元；最终研究成果为非正式出版物的（包括论文、

报告等），资助经费不超过5万元。 2、一般课题和中青年课

题：最终研究成果为正式出版物的，资助经费不超过5万元；



最终研究成果为非正式出版物的（包括论文、报告等），资

助经费不超过3万元。 3、专项任务课题：司法部不资助经费

，课题申请人或申请单位自筹经费。 三、申报要求 （一）申

报受理范围 全国各级党委、政府、人大、政协和司法机关，

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法学类社团、企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

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报条件者均可申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